
霍邱县经济和信息化局财务管理制度

第一条 为加强机关财务管理，根据国家、省、市、县有关

财务管理规定，结合本局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严格审批程序，支出应有合理事由。各项费用开支，

必须严格遵守财务制度和开支标准，严格报销凭证的审批、

复核制度，各项报销凭证必须手续齐全。须有经手人签字、

办公室审核、分管领导签字、分管财务领导签字后方可报销。

单笔支出在 3000 元以上，由局长办公会研究决定。

第三条 严格执行因公借款管理。一般情况下不允许借用公

款，特殊情况，必须先填写借款单，说明借款理由、金额、

种类，且借款形式为非现金借款。借款要经局分管领导审核

后，再报主要领导审批。

第四条 差旅费管理制度。严格按照《霍邱县行政事业单位

差旅费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，执行公务出差所发生的城市间

交通费、市内交通费、住宿费和伙食补助费等费用，超范围、

超标准开支的费用一律不予报销。出差人凭分管领导签批的

出差审批单到办公室报备，因特殊情况当时无法签批的，应

先电话请示并及时补签。差旅费报销由“一人一报制”改为

“一事一报制”，出差结束一周内，差旅费由经办人据实、

统一报销（同行人数 2 人或 2 人以上的，全部签名，分管领

导签署审核意见）。

第五条 公务接待费管理制度。公务接待由办公室统一管理，

执行“先审批、后接待”程序，公务接待呈批单须经分管领



导签批。一般公务接待，原则上安排在定点饭店，重要公务

接待和招商引资接待，经局主要领导同意后，可安排在其他

地点接待。接待费报销时，需单据齐全，即来人单位公函（办

公室电话记录）、公务接待呈批单、菜单和发票四项单据。

接待标准严格按《霍邱县行政事业单位差旅费管理办法》执

行。

第六条 会议、培训活动经费管理制度。会议、培训活动实

行计划管理，年初应编制相关计划并报组织、人社等部门审

批。会议、培训、活动等实行先预算并按程序报批。经费严

格按《霍邱县行政事业单位差旅费管理办法》相关要求执行。

第七条 资产管理制度。购置设备、办公用品等由办公室统

一按实际需求做出计划，1000 元以下的经分管财务负责人同

意，1000 元以上的经局主要负责人同意，办公室统一购置，

并及时登记入帐，做到账物相符（低值易耗品不入账），各

股室按需领取。大额固定资产的购置，按政府集中采购有关

规定执行，购进的资产要由办公室负责验收并登记固定资产

实物帐。

第八条 本制度从即日开始执行。


